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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胜通能源”）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吉胜先生、张伟先生、魏红越女士及龙口云轩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龙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或“转让方”）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与七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腾机器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重庆智行创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承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

表一村扬帆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深圳市弘源泰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表弘源祥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甲方”或“受让方”）签署了《关

于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84,643,776 股股份（占胜通能源总股本的 29.99%，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

让给甲方。同时，七腾机器人和/或其指定适格第三方拟以标的股份转让完成为

前提，向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42,336,000 股（占胜通能源总股本的 15%），其中龙口云轩、龙口同益、龙口弦

诚及龙口新耀共同申报预受要约 41,923,22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胜通能

源总股本的 14.85%）。龙口云轩、龙口同益、龙口弦诚及龙口新耀同意，标的

股份转让完成后，自标的股份过户之日至本次要约收购完成之日期间，龙口云轩、

龙口同益、龙口弦诚及龙口新耀放弃其预受要约的 41,923,224 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占胜通能源总股本的 14.85%）的表决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七腾机器

人将拥有上市公司 44.99%的股份及该等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持股情况系根据《股

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要约收购上限及承诺预受要约上限计算，实际情况以最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要约结果为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七腾机器人”，实际控制人变更为

朱冬先生。截至目前，收购方不存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资产重组计划。截至目前，

公司主营业务仍为液化天然气采购、运输及销售，未发生重大变化。收购方截至

目前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截至目前，

收购方不存在未来 36 个月内通过上市公司借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

2.按照本次交易需求，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

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魏吉胜、魏红越、王兆涛、宋海贞、姜晓、

刘军、刘大庆、张健、姜忠全拟申请豁免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作出的自

愿性股份限售承诺，前述豁免事项尚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及股

东会审议通过，是否能够审议通过豁免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权益变动涉及的关

于经营者集中事宜出具批准或同意的决定或出具不予进一步审查的决定；提交深

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上述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的时间

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4.公司股票自 2025 年 12 月 12 日、15 日连续 2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偏

离值超过 20%，显著偏离大盘指数，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5.截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收盘价 17.85 元/股，静态市盈率-298.26，

市净率 3.33。根据中上协行业分类，截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所属燃气生

产与供应业静态市盈率为 18.20，市净率为 1.91。公司的市盈率和市净率与同行

业的情况有较大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胜通

能源，证券代码：001331）的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2 个交易日（12 月 12 日、12



月 15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相关事项进

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相关业务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形；

（四）2025 年 12 月 1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魏吉胜先生、张伟

先生、魏红越女士及龙口云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同益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龙口弦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口新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七

腾机器人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重庆智行创机器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承壹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一村扬帆 1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深圳

市弘源泰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弘源祥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关于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3）。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

票；

（六）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截至目前，收购方不存在未来十二个月内

的资产重组计划。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液化天然气采购、运输及销售，

未发生重大变化。收购方截至目前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

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截至目前，收购方不存在未来 36 个月内通过上市公司借

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

（三）按照本次交易需求，并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

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魏吉胜、魏红越、王兆涛、宋海贞、姜

晓、刘军、刘大庆、张健、姜忠全拟申请豁免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作出

的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前述豁免事项尚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

及股东会审议通过，是否能够审议通过豁免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就权益变动涉及的关于经营者集中事宜出具批准或同意的决定或出具

不予进一步审查的决定；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上述事项能否

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截至 2025 年 12月 15日，公司收盘价 17.85

元/股，静态市盈率-298.26，市净率 3.33。根据中上协行业分类，截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司所属燃气生产与供应业静态市盈率为 18.20，市净率为 1.91。

公司的市盈率和市净率与同行业的情况有较大差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六）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6 日


